
采购清单

采购单位 汉中市铁路中心医院 备案函号 ZCSP-汉中市-2023-00080

项目名称 温泉院区电视机等生活电器采购安装项目

财政拨款 ¥ 0.00
财政专户管理

资金
¥ 0.00

其他财政资金 ¥ 213,800.00 保障性资金 ¥ 0.00

序号 品名 采购标的 单价 数量 单位 总价 技术参数

1
普通电视
设备（电
视机）

213800.00 213,800.00 1 批 213,800.00

货物（产品）的验收及
验收依据 （1）成交单
位应严格按照采购文件
的有关规定提供合格商
品，均应是原装商品，
保证货物为全新、未使
用的原装正品，除有特
殊要求的外，货物上均
有合格证，包括品牌的
有关标志。 （2）货物
验收地点即为到货地
点。验收时，供需双方
派人员共同当场验货，
如发现货物短缺、质
次、损坏、产地和规格
不符等问题，应作详细
记录，由成交单位立即
无条件为采购方调换或
补齐，同时由成交单位
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
后果，所有设备外包装
箱不得自行拆封，包装
箱上所有标签等不得涂
改或撕毁。 （3）验收
标准:成交单位提供的
设备必须符合我国最新
颁布的与之相关的技术
规范与标准，同时须满
足招标响应文件中所列
全部规格、技术条件及
功能要求和成交单位承
诺的其它指标，由采购
方组织相关人员现场验
收。 （4）货到采购人
地址后，由采购人负责
保管和看护，若因保管
和看护不当造成的质量
问题，由成交单位负责
修理。 （5）成交单位
签订合同前须向采购单
位提供所投家电产品
《质量检测报告》。 
服务要求 产品出现问
题后，成交单位应以优
良的服务态度4小时以
内完成甲方提出的维修
要求。如需更换或送
修，必须在1个工作日
内负责解决。 技术规
格详见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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